建设工程招投标监管：立足实际  稳步推进
今年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十一五”规划顺利完成的一年，也是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深入开展的一年。据了解，目前，在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排查中，招投标方面发现的问题占专项治理发现问题总数的10%以上，突出表现为建设单位规避招标、施工单位不正当竞争、招标代理机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违法操作等。为深入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解决招投标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总结行业改革发展的经验必不可少。

招投标制度从无到有，从局部推进到普遍实施，促进了我国工程建设管理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推动了工程建设水平的提高和建筑业发展。招投标制度在我国建设工程领域实施20多年来，在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招投标监管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建设领域招投标法规制度体系初步建立

2000年以来，原建设部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依据《招标投标法》，陆续出台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筑工程方案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和《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标准施工招标资格预审文件》等规章文件。

各地也根据自身实际，加强法规制度建设。截至目前，各地出台与招投标活动相关的地方性法规50多部，政府规章近80部，规范性文件近370个。这些都为进一步加强招投标监管，规范市场各方主体的交易行为，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保障作用。

深圳、珠海等市通过立法，明确界定串通投标的各种表现。例如，他们规定，如果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出自同一账户、投标标书出现一致性的错误等，可作串通投标处理。

监管机构、队伍及有形建筑市场逐步完善

2007年，原建设部会同监察部等五个部门，对全国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监管机构进行了普查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全国地级及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均设有招投标监管机构，监管工作人员总数达到了2800多人。监管机构和队伍的完备，保证了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促进了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投标活动的公开平等、竞争有序，对遏制招投标违法违规和腐败现象的发生也发挥了较好作用。

在长期工作实践中，有形建筑市场汇集了场地、人员、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等丰富的资源。各有形建筑市场普遍建立了封闭评标区，建立了全过程监控系统、评标专家自动抽取系统、计算机辅助评标系统等，有效减少了投标报名、资格审查、开标评标等关键环节中的人为因素，保证了招投标过程的公开。在实现了有形建筑市场三大基本功能，即工程建设信息平台、市场主体交易和服务平台、政府监管平台基础上，不断拓展服务领域，探索建立了诚信信息平台、远程电子招投标系统等，为招投标活动各方主体提供场所、设施、信息、咨询等高效、便捷的专业化服务，特别是为驻场的监察部门提供了联合执法监察、有效预防工程腐败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平台。

各地坚持“统一进场、集中交易、行业监管、行政监察”的方针，在整合利用建筑市场资源、建立健全统一的有形市场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例如，广州市实现了一个城市只设立一个建设工程交易市场，做到“省、市、区”合一，不同行政区域、不同主管部门、不同专业（包括交通、水利、电力等）的工程建设项目都在一个统一的有形市场进行集中交易、封闭评标，执行统一的管理要求和工作标准。山东省东营市充分发挥交易中心的资源优势，有效克服在工程交易环节场所重复建设、多重监管、责任混乱等问题，交通、水利、工业技改等专业工程也进场交易。

监管方式和手段不断改革创新

多年来，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改革创新监管方式和手段，招投标监管效能显著提高。

在加大立法力度、创新招投标制度方面，各地纷纷结合实际，通过完善法规制度，规范招标投标行为。四川省继续加大招投标工作透明度，规定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的评标结果必须在指定网站进行公示。自2009年10月以来，该省已有2508个项目评标结果在指定网站上进行公示。

在利用现代化手段、改进招投标方式方面，各地积极探索电子招投标方式，利用计算机辅助评标，从技术手段上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2009年7月1日起，江苏在全省政府投资工程评标中全面使用远程异地评标和网上监察。截至2010年一季度，江苏省共完成远程评标项目616项，省辖市政府投资工程使用覆盖面达到76.9%。福建、辽宁等地也已建成全省统一电子招投标平台，正在试运行和系统测试。

在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服务水平方面，各地以有形市场中信息网络系统为平台，采取网络下载招标文件、网上报名等方式，降低企业投标成本，提高了工作效能。河北省依托建设工程信息网络系统，全省招标项目统一编码，招标人网上发布招标公告、招标文件，招标人远程投标报名、下载相关资料，实现招投标文件的电子化，初步建立了全省统一的网上招投标工作机制。目前，该系统已经在11个市和159个县（市、区）应用，累计有两万多项工程招投标活动纳入系统监管。

在建立评标专家名册、规范评标专家活动方面，各地普遍建立了涵盖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各相关专业的评标专家名册，统一对专家资格培训、考核、认定，研究开发评标专家管理软件，从多角度、多方位规范专家评标行为。山东省对申请评标专家资格的人员通过培训和考核认定，实行持证上岗，建立了定期复审和评标后评估等制度，对评标专家进行动态管理。上海市通过标后评估、公正度评价、评标情况反馈等手段对专家评标行为进行记录，对专家诚信度实施考核，对诚信度高的专家进行表彰和嘉奖，对评标过程中显失公平的专家暂停评标专家资格，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专家给予警告、取消资格等。

在加强招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管理方面，各地不断加强对招标代理机构的监管，完善对招标代理机构人员的继续教育，探索招标代理机构从业人员IC卡管理、培训等制度，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综合素质和招标代理服务质量，严格准入清出。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河北、河南、湖南、贵州等省已经陆续取消了100余家招标代理机构资格。

在加强标后监督检查、认真受理举报投诉方面，通过处理举报投诉，各地认真查找招投标过程中的监管漏洞，进一步完善监管程序。北京总结投诉案件处理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分析投诉案件产生的问题和原因，初步建立了投诉案例库，针对投诉处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监管建议，发挥案例“反光镜”的作用。

此外，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从防治招投标违法违规行为入手，严格程序、创新机制，切实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在整顿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开展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同纪检、监察以及检察机关等部门的通力配合，形成监管合力。许多地区的纪检、监察部门进驻有形建筑市场，对招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廉政情况进行监督。如河南对辖区内招标代理机构进行了全面检查，累计查处问题258项，下发整改通知书174份。

目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在建立健全人员、企业、项目三个数据库，主要收集有没有过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有没有发生过质量安全事故等，为规范招投标市场服务。相信，随着法规制度的不断完善落实和监管的层层推进，招投标制度将为工程建设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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